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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可采区汇总表

    为进一步规范采砂行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河砂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省水利厅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相关文件要求，结合盈江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基本情况

1.1 河道概况

盈江县属伊洛瓦底江水系，流域面积50km2以上的河流有28条，全县河流分属大盈江流域、独龙江流域、瑞丽江流域。盈江县国土面积4429km2，其中大盈江流域2991km2、独龙江流域1356km2、瑞丽江流域82km2。

（1）大盈江流域

大盈江流域总面积5830.1km2，其中盈江县境内流域面积2991km2。上游分两支，左支南底河、右支槟榔江。南底河与槟榔江在盈江县旧城镇下拉相村交汇后称大盈江。

南底河：为大盈江上游左岸一级支流，是大盈江最大支流。发源于腾冲市北海乡花园村，流经腾冲市、梁河县后进入盈江县，在盈江县旧城镇下拉相村与槟榔江交汇。南底河全长91.30km，流域面积1722km2，总落差1330m，河道平均比降9.93‰。南底河自南底河水电站大坝处开始进入盈江县境内，流经旧城镇、新城乡坝区，长15km，落差83.2m，平均比降5.55‰，径流面积24km2。

槟榔江：发源于腾冲市猴桥镇狼牙山、五台山、尖高山一带，从县域东北角流入盈江县（槟榔江自支那乡马鞍山东侧开始进入盈江县，北东-南西向径流，流经支那乡、盏西镇、芒章乡、新城乡，主要支流有支那河、芒牙河、小关河、石箱子河、南当河等。在盈江县旧城镇下拉相村与南底河交汇。槟榔江主河道长127.25km，流域面积2335km2，其中盈江县境内长68.25km，流域面积1194km2。

支那河：支那河发源于野牛坡、月亮石丫口、大鹿山边境一带山区，源头河段分左支愕驼河、右支灯草坝河。自北向南纵贯支那乡，沿途接纳昆光河、湾塘河、中山河、石洞河、香柏河等支流，经支那乡集镇后于芒海后山南麓注入槟榔江。支那河全长35km，区间面积335km2，落差1943m，平均比降48‰。

大盈江：南底河与槟榔江在旧城镇下拉相村交汇后称大盈江，北东—南西向径流，纵贯盈江坝区，进入虎跳石峡谷后为国界河，在中缅37号界桩接纳南奔江后流入缅甸境内。下拉相交汇口以下流域面积1773km2，主要支流有盏达河、南怀河、朗崩河、南旦河、户宋河、户撒河等。据大盈江拉贺练水文站资料，拉贺练断面处多年平均径流量55.2亿m3，最大流量2240m3/s，最小流量18.6m3/s，多年平均流量187m3/s。

朗崩河：源于高黎贡山山麓，上游右支为回龙河，左支为金厂河，交汇后称钻水河，折东南向流入坝子称朗崩河，接纳弄彪河、改都河后于弄印村前注入大盈江。朗崩河河段长18km，区间面积159km2，河道落差1393.7m，平均坡降77‰。

南坎河：发源于六八崩山山麓，由北西向南东径流，于翁冷村寨南面汇入大盈江。南坎河河段长7.7km，区间面积9.06km2，河道落差836m，平均坡降108‰。

南怀河：南怀河发源于弄璋乡南永村东南侧的赖结山北坡，终点位于弄璋镇下岗相寨前汇入大盈江，河道全长20km，流域面积96.6km2，河道落差1580m，平均坡降79‰。

南伞河：南伞河发源于弄璋镇香竹场山一带山区，于弄岛寨西侧汇入大盈江。南伞河河道全长15km，径流面积54.5km2，河道落差1500m。

（2）独龙江流域

盈江县西北部勐弄乡、苏典乡、卡场镇、昔马镇的河流及铜壁关乡、那邦镇的部分河流流入缅甸境内，属独龙江流域。主要河流有勐戛河、勐典河、勐乃河、勐弄河、羯羊河、勐劈河、木笼河、黑泥塘河、石竹河、大巴江等，基本为山区河道，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流域面积1356km2。

勐典河：发源于勐弄乡分水岭大草坡一带，于茅草园河河口折西向流贯卡场镇，接纳地方河、小黑罗河、龙洞河、灯笼河、勐弄河、奔龙河、外朗卡河、吴古河、草坝寨河，于克都秧与中缅界河石竹河交汇，最终在盆都山西侧注入大巴江。勐典河径流面积420km2，河长40km，落差1600m，平均坡降46%。

勐劈河：属勐戛河左岸支流，发源于勐弄乡平石头山一带山谷，南东—北西向径流，在卡场镇黑河村北侧汇入勐戛河。勐劈河全长约16km，流域面积81.1km2。

勐戛河：发源于苏典乡东山七号界桩一带山区，自北向南流经勐戛坝，接纳空树河、苦连皮河、邦别河，于子凹鲁山东北麓折西向横贯苏典乡境，沿途接纳腊马河、苏典河、大竹河、勐劈河、小黑河、大黑河、卡牟河、木文河等支流，最终于苏典乡鲁缅西南侧汇入大巴江。河流全长49.85km，流域面积362km2，河道平均比降43.48%。

1.2 河道采砂规划情况

为维护盈江县河道采砂管理秩序，保障河道行洪及公共安全，保护河道生态建设成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精神编制河道采砂规划。即《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以下简称河道采砂规划），采砂河流为南底河、支那河、槟榔江、勐典河、勐劈河、勐戛河、大盈江、朗崩河、南坎河、南怀河、南伞河。

本期《河道采砂规划》规划河道砂石总储量为533.61万m³，按照3年采完计算，规划期内可采区年度采砂控制总量为177.87万m³。
1.3 年度采砂任务与规模

盈江县本期《河道采砂规划》共设置20个可采区，全县规划河道实际年开采总量为177.87万m³。本实施方案规划期为9个月（7月、8月、9月除外），规划期内可开采总量为177.87万m3，平均每月可采量为19.76万m3。

1.4 采区基本情况

根据《河道采砂规划》中制定的可采区规划原则，在对采砂河流及其支流演变基本规律和河道近期冲淤变化特点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河势稳定、防洪安全、沿岸工农业和生活设施正常运行、水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充分考虑河流来水来沙条件和砂石开采后泥沙的补给情况，采砂实际情况及可操作性，结合以往采砂点分布情况，划定以下河段为可采区，共分为20个可采区。
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10月7日修订）；

（4）《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河道采砂规划编制切实规范河道采砂管理的通知》（云水河管[2020]3号）；

（5）《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2021）；

（6）《云南省盈江县河道采砂规划（（2023-2025年）》

3采运砂方案

3.1 采砂实施许可方式
盈江县河道采砂实行许可制度，根据《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授予10年河砂经营权的批复》（盈政复﹝2022﹞119号），盈江县结合《河道采砂规划》，将河道采砂许可给德宏州土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由该公司统一开采、经营和管理。
3.2开采控制条件

（1）控制开采期限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止。
（2）控制开采范围
 按照《河道采砂规划》划定的20个可采区开采范围进行开采。
（3）控制采砂量
本次《河道采砂规划》的20个可采区，可采储量为533.61万m³，年度可开采量控制在177.87万m³。

（4）控制可采区高程

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为可采区规划期内允许的最低开采高程，当可采区内某一区域河床高程低于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时，该区域不得作为年度实施范围许可开采。各可采区控制开采高程详见表3-1。

表3-1 各可采区控制高程一览表

	编号
	河流
	地面高程（m）
	平均开采深度（m）
	开采纵坡比‰
	开采高程控制（m）

	KC-01
	南底河
	834.28～871.32
	1.12
	5.4
	833.00～870.20

	KC-02
	支那河
	1038.28～1041.25
	1.58
	2.6
	1037.06～1039.67

	KC-03
	支那河
	1029.51～1035.45
	1.25
	2.1
	1028.26～1034.20

	KC-04
	槟榔江
	1009.22～1033.48
	1.15
	6.8
	1008.07～1031.00

	KC-05
	槟榔江
	989.37～990.84
	1.26
	1.4
	988.11～989.00

	KC-06
	槟榔江
	988.22～988.87
	1.60
	1.4
	986.62～987.50

	KC-07
	槟榔江
	985.78～987.56
	1.35
	1.5
	984.43～985.90

	KC-08
	槟榔江
	981.28～983.15
	1.30
	1.2
	979.98～981.80

	KC-09
	槟榔江
	971.76～977.38
	1.00
	3.1
	970.76～975.20

	KC-10
	槟榔江
	919.84～928.05
	1.20
	4.8
	918.64～926.85

	KC-11
	槟榔江
	850.15～852.78
	1.00
	1.5
	849.15～851.40

	KC-12
	槟榔江
	849.12～849.78
	1.25
	0.4
	847.92～848.50

	KC-13
	勐典河
	1256.20～1256.66
	1.25
	1.8
	1254.95～1255.41

	KC-14
	勐典河
	1207.98～1209.10
	1.20
	2.4
	1206.78～1207.90

	KC-15
	勐戛河
	1533.90～1540.92
	1.00
	8.1
	1532.90～1539.50

	KC-16
	大盈江
	826.50～836.51
	3.00
	2.1
	826.50～833.51

	KC-17
	朗崩河
	采砂点

	KC-18
	南坎河
	采砂点

	KC-19
	南怀河
	872.22～932.45
	2.10
	8.1
	870.12～930.35

	KC-20
	南伞河
	采砂点


3.3堆卸砂场设置

根据堆砂场地规划原则，结合规划范围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岸线利用、采砂规模、砂石料需求量、存贮量，并综合考虑年度控制开采量、采区分散程度等因素进行规划。各可采区规划的临时堆砂场地详见表3-2。本次规划设计的25个堆砂场均为临时堆砂场，河道管理范围内的临时堆砂场，严禁砂石长期堆积，尤其是雨季（每年7月至9月），所有临时堆积的砂石必须清运出河道。

表3-2 各可采区临时堆砂场地一览表

	可采区编号
	堆砂场数量
	堆砂场编号
	范围坐标
	三调地类
	面积（m2）

	
	
	
	X
	Y
	
	

	KC-01
	4
	1
	2739860.13
	33410504.55
	河道耕地
	31448

	
	
	
	2739850.66
	33411087.87
	
	

	
	
	
	2739784.39
	33411087.14
	
	

	
	
	
	2739881.34
	33410771.81
	
	

	
	
	
	2739799.68
	33410506.74
	
	

	
	
	2
	2739824.63
	33408220.71
	其他草地
	22622

	
	
	
	2739870.10
	33408239.95
	
	

	
	
	
	2739729.12
	33408633.34
	
	

	
	
	
	2739673.10
	33408617.34
	
	

	
	
	3
	2740317.52
	33407504.82
	河道耕地
	22245

	
	
	
	2740371.58
	33407517.38
	
	

	
	
	
	2740293.37
	33407952.67
	
	

	
	
	
	2740240.18
	33407946.30
	
	

	
	
	4
	2740008.20
	33406011.07
	其他草地
	25848

	
	
	
	2740063.68
	33406014.87
	
	

	
	
	
	2740041.64
	33406482.27
	
	

	
	
	
	2739986.92
	33406479.23
	
	

	KC-02
	1
	1
	2783376.52
	33412250.90
	河道耕地、竹林地
	7500

	
	
	
	2783386.52
	33412269.81
	
	

	
	
	
	2783300.10
	33412318.57
	
	

	
	
	
	2783216.68
	33412382.94
	
	

	
	
	
	2783131.46
	33412428.80
	
	

	
	
	
	2783119.05
	33412404.22
	
	

	KC-03
	1
	1
	2781063.15
	33413276.82
	河道耕地
	8141

	
	
	
	2781069.91
	33413288.97
	
	

	
	
	
	2781041.42
	33413312.07
	
	

	
	
	
	2780959.62
	33413353.81
	
	

	
	
	
	2780872.18
	33413409.30
	
	

	
	
	
	2780859.34
	33413388.62
	
	

	
	
	
	2781037.86
	33413292.04
	
	

	KC-04
	1
	1
	2777280.51
	33417032.43
	河道耕地、乔木林地
	6850

	
	
	
	2777322.13
	33417031.96
	
	

	
	
	
	2777342.35
	33417010.82
	
	

	
	
	
	2777377.46
	33416991.50
	
	

	
	
	
	2777420.50
	33416989.60
	
	

	
	
	
	2777423.66
	33416967.13
	
	

	
	
	
	2777421.13
	33416939.29
	
	

	
	
	
	2777389.81
	33416931.69
	
	

	
	
	
	2777355.63
	33416934.22
	
	

	
	
	
	2777339.81
	33416941.82
	
	

	
	
	
	2777329.37
	33416980.11
	
	

	KC-05
	1
	1
	2771948.72
	33412711.04
	河道耕地
	13316

	
	
	
	2771950.76
	33412736.76
	
	

	
	
	
	2771825.90
	33412758.47
	
	

	
	
	
	2771694.69
	33412759.16
	
	

	
	
	
	2771698.18
	33412676.11
	
	

	
	
	
	2771841.26
	33412707.52
	
	

	
	
	
	2771906.86
	33412717.29
	
	

	KC-06
	1
	1
	2770142.79
	33411561.13
	河道耕地
	5920

	
	
	
	2770137.73
	33411600.33
	
	

	
	
	
	2770007.90
	33411588.10
	
	

	
	
	
	2770010.85
	33411537.94
	
	

	KC-07
	1
	1
	2768273.37
	33411407.51
	内陆滩涂
	11004

	
	
	
	2768321.71
	33411444.05
	
	

	
	
	
	2768207.82
	33411594.59
	
	

	
	
	
	2768162.91
	33411561.51
	
	

	KC-08
	1
	1
	2765739.92
	33411215.27
	采矿用地、其他园地
	3136

	
	
	
	2765705.53
	33411241.07
	
	

	
	
	
	2765707.51
	33411169.63
	
	

	
	
	
	2765656.91
	33411194.53
	
	

	KC-09
	1
	1
	2763104.33
	33411213.37
	灌木林地
	5514

	
	
	
	2763106.44
	33411282.16
	
	

	
	
	
	2763028.12
	33411273.17
	
	

	
	
	
	2763012.25
	33411253.58
	
	

	
	
	
	2763055.11
	33411189.56
	
	

	KC-10
	2
	1
	2753569.32
	33411879.26
	果园
	5271

	
	
	
	2753568.66
	33411946.06
	
	

	
	
	
	2753456.21
	33411901.08
	
	

	
	
	
	2753458.20
	33411862.06
	
	

	
	
	2
	2753067.30
	33411797.47
	采矿用地
	2552

	
	
	
	2753055.79
	33411815.33
	
	

	
	
	
	2752971.65
	33411819.30
	
	

	
	
	
	2752967.68
	33411773.26
	
	

	
	
	
	2753007.32
	33411790.71
	
	

	KC-11
	1
	1
	2745338.12
	33409589.19
	采矿用地、竹林地
	11144

	
	
	
	2745294.75
	33409628.79
	
	

	
	
	
	2745141.27
	33409383.66
	
	

	
	
	
	2745145.87
	33409366.94
	
	

	KC-12
	1
	1
	2744413.57
	33405759.25
	其他草地
	1915

	
	
	
	2744448.50
	33405798.15
	
	

	
	
	
	2744451.15
	33405825.93
	
	

	
	
	
	2744402.98
	33405817.73
	
	

	KC-13
	1
	1
	2763407.97
	33381198.51
	其他草地
	710

	
	
	
	2763384.90
	33381192.38
	
	

	
	
	
	2763377.90
	33381220.67
	
	

	
	
	
	2763402.80
	33381226.44
	
	

	KC-14
	1
	1
	2767502.15
	33375137.38
	乔木林地
	1588

	
	
	
	2767524.77
	33375165.84
	
	

	
	
	
	2767484.75
	33375193.08
	
	

	
	
	
	2767466.12
	33375170.96
	
	

	KC-15
	1
	1
	2779602.63
	33387468.55
	乔木林地
	1666

	
	
	
	2779594.00
	33387474.66
	
	

	
	
	
	2779685.18
	33387598.24
	
	

	
	
	
	2779691.85
	33387593.13
	
	

	
	
	
	2779677.64
	33387548.45
	
	

	
	
	
	2779648.70
	33387541.54
	
	

	KC-16
	2
	1
	2740150.90
	33404111.42
	内陆滩涂、其他草地
	97950

	
	
	
	2740341.31
	33404391.09
	
	

	
	
	
	2740118.77
	33404645.77
	
	

	
	
	
	2739977.15
	33404349.44
	
	

	
	
	2
	2738293.15
	33402286.45
	内陆滩涂
	23723

	
	
	
	2738320.36
	33402389.01
	
	

	
	
	
	2738283.58
	33402527.75
	
	

	
	
	
	2738191.79
	33402522.37
	
	

	
	
	
	2738220.19
	33402281.67
	
	

	KC-17
	1
	1
	2727514.20
	33382801.81
	其他草地
	616

	
	
	
	2727524.26
	33382820.86
	
	

	
	
	
	2727510.50
	33382832.50
	
	

	
	
	
	2727495.15
	33382808.68
	
	

	KC-18
	1
	1
	2717220.15
	33375498.24
	灌木林地
	600

	
	
	
	2717212.21
	33375506.51
	
	

	
	
	
	2717159.30
	33375449.63
	
	

	
	
	
	2717170.20
	33375444.33
	
	

	KC-19
	1
	1
	2720827.34
	33387014.10
	灌木林地
	987

	
	
	
	2720831.89
	33387112.74
	
	

	
	
	
	2720822.51
	33387113.63
	
	

	
	
	
	2720815.36
	33387090.67
	
	

	
	
	
	2720821.69
	33387053.03
	
	

	
	
	
	2720820.73
	33387014.38
	
	

	KC-20
	1
	1
	2726957.92
	33392598.88
	乔木林地
	625

	
	
	
	2726952.52
	33392599.68
	
	

	
	
	
	2725922.28
	33392521.40
	
	

	
	
	
	2726928.63
	33392520.68
	
	


3.4运砂方案

河砂外运统一采用加篷覆盖机动车辆，采用载重30t以下的汽车运输，随车携带有关凭证，不超载，不装运非法采挖的河砂。德宏州土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结合《河道采砂规划》和河道管理实际，在开采区域范围内采用视频监控装置，合理有效地实时监控区域内的采砂行为及动向。以“技防”有效补充河道采砂管理中的“人防”，对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建立健全有效的视频监控机制。

4采砂作业

4.1作业方式
使用抽砂泵、抽砂泵式采砂船、挖砂船、挖掘机进行开采作业。

4.2作业时间

7∶00至19∶00

4.3采砂机具

挖掘机、装载机、运砂车、抽砂泵、抽砂泵式采砂船、挖砂船，为减少采砂机具对水体的污染和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采砂企业对采砂机具的功率及数量严格进行控制。

4.4禁止采砂期

（1）水位达到或者超过警戒水位时；

（2）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采砂的其他时段。
5采砂作业监管

5.1管理单位及职责
 （1）县公安局：依法查处河道采砂活动中的治安违法和犯罪行为，处置阻碍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和妨碍公务的犯罪行为；为开展河砂开采工作提供执法安全保障，对非法阻碍合法采砂、盗采河砂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河砂开采秩序和社会稳定。

（2）县财政局：根据县级财力情况，负责统筹安排属于河道采砂过程中产生的属于政府支出责任的成本费用。

（3）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加强河道水环境监测，督促落实河道采砂环保设施，查处因河道采砂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

（4）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指导做好运输管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释；负责对运砂车辆的监督管理。依法会同有关部门查处未持有砂石合法来源证明单的车辆、未取得营运许可擅自从事砂石运输车辆和车辆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

（5）县水利局

做好河道采砂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在各开采河段、标段设置公示牌，向社会公开河砂开采信息；做好河道采砂的监督管理，落实日常巡查制度，规范采砂企业开采工作的同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采砂行为，依权限负责开展河道采砂许可审批工作。

（6）各乡（镇）人民政府

负责配合做好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严格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做好群众涉砂纠纷调解、维护社会稳定，强化河道采砂管理工作，整治非法采砂行为。

5.2现场监管方案

（1）实行水质保障退出机制

为确保可采区及其下游水质稳定，在进行河道采砂作业时，应尽量避免造成水质恶化。如出现水质剧烈波动与恶化的趋势，经有关部门评估确定的水质恶化区间应暂停河道采砂作业，并及时启动水质保障退出机制。经整改未达水质保障目标的可采区要转为禁采区。

（2）实行河砂开采监控制度

河砂开采实行监控制度，采砂企业需主动接受各有关单位监管，并办理相关许可手续。有条件的采砂区域要安装有可视化监控设备进行实时监控。

（3）实行河砂砾石开采、运输合法来源管理

采砂企业的采砂机具在进入开采河段前必须依法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并及时向县水利局报备。进行砂石运输的，必须取得由采砂现场监督管理机构出具的合法来源证明单据，并严格按照合法来源证明记载的信息进行运输。

（4）建立采砂活动现场监管机制

实施河道采砂的河段应落实采砂管理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督责任人、行政执法责任人“四个责任人”，加强对采砂业主、采砂机具、运砂车辆、堆砂场等关键要素的现场监管。结合日常巡查监测，因地制宜采取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拍航测等先进科技手段，重点对河道采砂许可范围、许可深度、许可总量、许可时限等进行监控，提升监管效能。“四个责任人”名单应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投诉举报。

5.3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1）严格按照采砂许可证的要求进行河砂开采，不得改变作业方式、不得超范围、超深度、超期限、超许可开采砂石量。开采现场管理人员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并到县水利局备案，在采区范围需设置安全警示牌，确保生产安全。参与河道原料采挖、运输的挖掘机、车辆等机械设备要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标识。在采挖作业中，要落实扬尘污染防控、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措施。晴天对施工道路及厂区洒水降尘，保持道路湿润，遇到大风管控天气时，按照要求停止挖运，车辆在道路运输期间要对货箱进行覆盖。

（2）采砂作业单位必须严格遵守防汛、水事、交通、公路、安监、环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服从县水利局以及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在防汛期间，采砂作业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调度和管理。为确保防汛安全，采砂作业单位需编制防汛应急预案报县水利局备案，在水位预计达到警戒水位时，停止采砂作业，并做好安全措施。

    5.4河道清理修复方案
充分保护好可采区剥离的地表层，利用表土对采空区进行生态修复。采砂完毕后要进行河道清理及修复，根据可采河段的实际情况编制河道修复方案，在采砂时不得在河床遗留砂石堆体，对堆存的砂石堆体及时进行清理平整，如果发生采砂引起的河岸崩塌，必须及时进行修复。

6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本次在盈江县南底河、支那河、槟榔江、勐典河、勐戛河、大盈江、朗崩河、南坎河、南怀河、南伞河上共划定禁采河段29段，禁采总长度87.476km；划定了20段可采河段，编号分别为KC-01至KC-20，本方案适用期为1年，拟设采砂区河段在规划期内（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年度控制采砂量为177.87万m3。

6.2建议
1、本方案根据《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423—2021）和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编制。

2、采砂作业单位应配备相应的测量人员，对开采范围、开采深度（高程）等重要位置或断面设置明确的标志牌（桩），避免超范围、超深度开采。同时实时监测采砂对河势稳定、防洪安全、生态环境、涉水工程设施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出现问题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处理、解决措施。

3、临时堆砂场确实需要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必须进行洪水影响论证，河道管理范围内，严禁砂石长期堆积，尤其是主汛期（每年7月至9月）。

4、在河道采砂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动态监管，确保河势稳定、行洪安全、农灌安全、涉水设施及沿岸工农业设施的正常运行，并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